
公司代码：

600806

公司简称：昆明机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刘岩 董事 因工作原因 刘海洁

1.3�公司负责人 王兴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金晓峰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 李红宁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984,224,162.63 2,815,121,513.91 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41,368,617.89 1,085,557,573.82 -4.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006,158.50 -67,116,988.27 6.1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29,760,179.08 637,118,278.25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188,955.93 -44,688,673.01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389,425.30 -55,804,132.12 -4.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6 -3.43 减少0.7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3 -0.084 1.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3 -0.084 1.1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1,953.21 228,910.3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

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5,600.00 16,902,805.98

债务重组损益 -473,756.82 850,581.26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6,133.40 -1,265,301.29

所得税影响额 146,916.51 -2,513,249.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328.02 -3,277.45

合计 -877,854.94 14,200,469.3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8438（其中：A股股东48320，H股股东11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HKSCC�NOMINEES�

LIMITED

134,068,769 25.24 0 未知 未知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33,222,774 25.08 0 未知 国有法人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32,218,944 6.07 0 未知 国有法人

CHAN�KWOK?TAI�

EDDIE

3,050,000 0.57 0 未知 境外自然人

苏晓健 1,597,325 0.3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健 1,373,300 0.2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CAI�QINGSHAN 1,083,806 0.20 0 未知 境外自然人

邹玮 1,030,181 0.1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小敏 910,000 0.17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民生加银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885,565 0.167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HKSCC�NOMINEES�LIMITED 134,068,769 境外上市外资股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3,222,774 人民币普通股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32,218,944 人民币普通股

CHAN�KWOK?TAI�EDDIE 3,05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苏晓健 1,597,325 人民币普通股

李健 1,373,300 人民币普通股

CAI�QINGSHAN 1,083,806 境外上市外资股

邹玮 1,030,181 人民币普通股

黄小敏 9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加

银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85,56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有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披露之主要股东

外，于2015年9月30日，根据中国《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

60条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2005

年修订）》规定，其他股东之持股量并未达到需要报告之数量而根据

香港证券《公开权益条例》第16（1）条规定，本公司并无获悉其他人

士拥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10%或以上权益。 @前10名股东中，持有公

司股份达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有3户，即HKSCC�Nominees�

Limited(以下称：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类别为境外

上市外资股，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类别为国有法

人股，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类别为国有

法人股。 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未发生变动、质押、冻结或托管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备注：1）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系代理客户持股。 本公司未接获有

本公司H股股东数量超过本公司总股本10%的情况。 超过H股总股本5%的H股股东情况：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USB� Group� AG通知，截止2015年10月20日该公司持有本公司H股共

计8,803,000股，占H股总股本6.25%。。

2）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并无获告知有任何人士（并非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员）于本

公司股份或相关股份拥有权益或持有淡仓而需遵照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第2及

3分部之规定向本公司作出披露，或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36条规定，须列入所指

定之登记册之权益或淡仓。

3）于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及监事概无在本公司或任何相联法团（定义见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的股份、相关股份及/或债券（视情况而定）中拥有任何根据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而知会本公司及香港交易所的权益或淡仓（包括根

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该些章节的规定被视为或当作这些董事或监事拥有的权益或淡仓）、

或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52条规定而记录于本公司保存的登记册的权益或淡仓、或根

据《标准守则》而知会本公司及香港交易所的权益或淡仓。

本事项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督促上市公司股东认真执行减持解除限售存量股

份的规定的通知》的规定公告。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货币资金 142,095,489.01 163,027,997.62 -12.84

应收票据 26,573,672.88 65,234,659.97 -59.26

其他应收款 8,968,089.76 18,029,993.23 -50.26

其他流动资产 20,000,000.00 1,724,042.72 1060.06

应付票据 163,953,950.73 75,048,188.00 118.4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15,521,328.65 19,747,105.78 991.41

长期借款 124,724,136.15 200,000,000.00 -37.64

长期应付款 1,204,890.00 11,445,098.47 -89.47

预计负债 4,887,671.86 8,811,020.12 -44.53

财务费用 27,347,687.06 13,885,441.89 96.95

资产减值损失 20,347,564.55 9,644,810.68 110.97

投资收益 -1,833,487.93 8,648,513.16 -121.20

营业外收入 18,751,474.28 4,477,547.96 318.79

营业外支出 2,034,478.03 258,180.77 688.01

所得税 -3,411,007.44 -9,468,878.57 -63.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006,158.50 -67,116,988.27 -6.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516,755.39 -36,109,167.06 197.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677,568.79 82,731,730.37 37.41

1.货币资金减少是因为公司本期提高对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加速资金周转，使得期末

货币资金余额减少；

2.应收票据减少是因为公司积极管理流动资金，加快票据的流通使用从而使得期末应

收票据减少；

3.其他应收款减少是因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加强对备用金、暂借款的清理催收工作，使得

期末余额大幅减少；

4.其他流动资产增加是因为子公司———昆明道斯购入2000万元理财产品所致；

5.应付票据增加是因为公司充分利用商业汇票结算材料款、工程款等，从而导致期末应

付票据大幅增加；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是因为公司长期借款中2亿元将于一年内到期，向远东

国际租赁公司抵押借款也将在一年内到期所致；

7.长期借款减少是因为长期借款2亿元将于一年内到期，将其调整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项目；

8.长期应付款减少是因为对远东国际租赁公司的借款将于一年内到期，将其调整至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

9.预计负债减少是因为前期计提的三包费用大于实际支付的金额,考虑到实际情况本

期计提的金额有所降低；

10.财务费用增加是因为本期向银行贷款及票据贴现的数额增加，导致融资费用上升；

11.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是因为本报告期应收账款余额上升， 计提的坏账准备也随之上

升；

12.投资收益减少是因为2014年5月15日将昆明道斯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对其综合收益

753万元结转为当期投资收益引起上年数据大幅提高； 此外参股公司西安瑞特上年同期实

现盈利，本报告期出现亏损也使得投资收益下降；

13. 营业外收入增加是因为本报告期根据各研发项目的完成情况结转了相应的政府补

助所致；

14.营业外支出增加是因为本报告期计提吉林昊宇诉讼费、支付玉溪墩煌诉讼费等原因

所致；

15.所得税收益减少主要是因为公司本期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较上年同期减少；

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额同比减少，主要是公司加强管控手段控制收支配比所

致；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额同比增加，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以及本期在建工程

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额同比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司本期销售回款不足造成经

营资金缺口，导致贷款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杨林工业基地项目进展情况

本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了启动杨林数控重型精密机床制造及铸

造基地第二期第一阶段重型铸造车间投建方案， 但由于规划调整等因素项目尚未启动；

2015年2月1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调整杨林数控重型精密机床制造

及铸造基地第二期第一阶段重型铸造车间投建方案， 该调整方案为： 由原6万吨产能投资

41,463万元，减少为3万吨产能投资28,642万元投建方案。

上述调整方案已经本公司2015年3月31日召开的2015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2、资产抵押贷款情况

1）根据公司2013年12月12日召开的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公司4.70

亿元资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并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和决定具体资产抵押贷款事项。

2）2015年2月1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以杨林基地项目资产向中国

进出口银行抵押贷款事项。现公司已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达成3.20亿元的贷款意向。贷款的保

证方式为：以本公司的杨林数控重型精密机床制造及铸造基地建设项目土地和房厂抵押贷

款，不足部分由关联方提供担保。 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于近日通过了该项目贷款的

审批，主要内容包括：贷款总额为3.2亿元；贷款期限为8.5年，含2年的宽限期；并给以公司该

类项目贷款优惠利率。 据此，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办理相关以杨林基地项目资产抵押贷

款手续。

3、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2015年3月4日起停牌，并于2015年3月18日进入重大资产

重组程序。 之后由于重组停牌期间，国内外资本市场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加之公司原

控股股东拟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公司未来的控股股东尚不确定，推进该重大资产重

组条件尚不成熟。 重组相关各方基于审慎原则，经过沟通后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沈机集团并承诺自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详情参看本公司2015-079号公告）

4、公司第一大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机集团” ）通过公开

竞价择优选择受让方， 协议转让其所持公司133,222,774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8%）。 本次股份转让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开征集期为2015年10月9日至2015年10月22

日，并在10月29日根据评审结果确定受让方。 （详情参看本公司2015-086号公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履行承诺：在技术上、业务上和资源上全面支持上市

公司发展，并将在股权转让和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两年之内，结合自身特定优势，按照有利

于上市公司快速发展的原则和方式整合有关资源和市场，将昆明机床作为技术升级、业务

拓展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全力支持和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沈阳机床（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已为上市公司提供生产管理人员，促进了生产管理能力的提高，并在市场

开拓方面为上市公司出口提供便利。

2、2015年7月8日，公司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云南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工投集团）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本着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责任，工

投集团计划在上市公司昆明机床股票复牌后三个月内增持股票， 增持比例不低于之前6个

月累计减持金额的10%。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止2015年3季度末，公司业绩为亏损，因此本年度业绩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在年度

结束后按要求发布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名称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兴

日期 2015-10-30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清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新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

建全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943,591,939.60 1,272,311,260.42 5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070,879,334.90 608,243,574.25 76.0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4,902,152.16 1.21% 499,290,270.79 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30,461,678.51 2.20% 71,355,760.65 -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915,674.50 3.06% 70,280,918.26 -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73,114,577.88 74.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26.67% 0.31 -16.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26.67% 0.31 -16.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9% -2.31% 9.14% -3.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1,097,896.0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28,142.5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10,815.4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9,619.20

合计 1,074,842.3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502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科迪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65% 127,550,000 127,550,000 冻结 0

河南省农业综合

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9.06% 24,775,967 24,775,967 冻结 0

王宇骅 境内自然人 3.83% 10,464,000 10,464,000 冻结 0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

国有法人 3.39% 9,280,000 9,280,000 冻结 0

上海秉原旭股权

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3% 8,000,000 8,000,000 冻结 0

上海小村汉宏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1% 6,850,000 6,850,000 冻结 0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二

户

国有法人 1.91% 5,224,033 5,224,033 冻结 0

北京新希望产业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3% 5,000,000 5,000,000 冻结 0

上海平易缙元股

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3% 2,000,000 2,000,000 冻结 0

张清海 境内自然人 0.45% 1,218,000 1,218,000 冻结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倪世联 63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63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91,300

人民币普通

股

491,300

姚保清 256,610

人民币普通

股

256,610

陈艳芳 250,320

人民币普通

股

250,320

沈巨峰 209,500

境内上市外

资股

209,500

石平 166,100

人民币普通

股

166,100

卢晓英 153,316

人民币普通

股

153,316

仇斌 15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50,0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

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6,600

人民币普通

股

146,6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6,600

人民币普通

股

14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

张清海、许

秀云夫妇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该等

股份。

2015年06月30日

三十六个

月

正常履

行中

科迪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该等

股份。

2015年06月30日

三十六个

月

正常履

行中

河南省农业

综合开发公

司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2015年06月30日 十二个月

正常履

行中

科迪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若科迪乳业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

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2015年12月29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科迪集团持

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

个月。

2015年06月30日 六个月

正常履

行中

科迪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对于科迪集团在科迪乳业首次公开发

行前所持股份，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价

格；自科迪乳业上市之日至科迪集团减

持之日，若科迪乳业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或除息事

项，则上述承诺的减持底价下限将相应

进行调整。

2015年06月30日 六十个月

正常履

行中

科迪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对于科迪集团在科迪乳业首次公开发

行前所持的科迪乳业股份，在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及科迪集团承诺的相关锁定

期满后24个月内，科迪集团将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

法规允许的方式进行减持。 在锁定期

满后的24个月内，前12个月和后12个

月分别减持不超过1,000万股股份，减

持价格不低于科迪乳业首次公开发行

的价格。 科迪集团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

日公告减持计划。 自科迪乳业上市之

日至科迪集团减持之日，若科迪乳业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

等除权或除息事项，则上述承诺的减持

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科迪集团

将严格遵守关于解锁期满后24个月内

减持意向的上述承诺，若科迪集团违反

该等承诺进行减持的，则自愿将减持所

得收益上缴至科迪乳业、并同意归科迪

乳业所有。

2015年06月30日 六十个月

正常履

行中

河南省农业

综合开发公

司

对于河南农开在科迪乳业首次公开发

行前所持的科迪乳业股份，在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及河南农开承诺的相关锁定

期满后24个月内，河南农开将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

法规允许的方式进行减持。 在锁定期

满后的24个月内，前12个月和后12个

月分别减持不超过1,000万股股份，减

持价格不低于科迪乳业首次公开发行

的价格。 河南农开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

日公告减持计划。 自科迪乳业上市之

日至河南农开减持之日，若科迪乳业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

等除权或除息事项，则上述承诺的减持

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河南农开

将严格遵守关于解锁期满后24个月内

减持意向的上述承诺，若河南农开违反

该等承诺进行减持的，则自愿将减持所

得收益上缴至科迪乳业、并同意归科迪

乳业所有。

2015年06月30日 六十个月

正常履

行中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科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价达到《河南科迪乳业

股份有限公司股价稳定预案》规定的启动股价

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后，遵守公司董事会作出

的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方案，并根据该具体实

施方案采取增持公司股票或董事会作出的其

他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措施。

2015

年06

月30

日

三十六个

月

正常履

行中

科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控股股东科迪集团承诺：本次公开发行

的招股说明书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科迪集团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一旦发

生前述情形，科迪集团将自愿按相应赔偿金额

申请冻结所持市值与履行赔偿义务相等金额

的科迪乳业股票，为科迪集团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和监管机构要求赔偿投资者损失提供

保障。

2015

年06

月30

日

长期

正常履

行中

实际控制人张

清海、许秀云

夫妇

实际控制人张清海、许秀云承诺：本次公开发

行的招股说明书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015

年06

月30

日

长期

正常履

行中

科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5�月26�日，公司控股股东科迪集团出

具了《避免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的承诺函》，

向公司做出如下承诺：“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

日，本公司没有投资或控制其他对科迪乳业构

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企业，本公司也未从事任

何在商业上对科迪乳业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公

司承诺自身不会、并保证不从事与科迪乳业生

产经营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资，今后不会新

设或收购从事与科迪乳业有相同或类似业务

的公司或经营实体，不在中国境内或境外成

立、经营、发展或协助成立、经营、发展任何与

科迪乳业业务直接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企业、

项目或其他任何活动，以避免对科迪乳业的生

产经营构成新的、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

争。 如科迪乳业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

围，本公司承诺将不与科迪乳业拓展后的产品

或业务相竞争；若出现可能与科迪乳业拓展后

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的情形，本公司按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方式退出与科迪乳业的竞争：

（1）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

品；（2）停止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3）将相竞争的资产或业务以合法方式

置入科迪乳业；（4）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

关联的第三方；（5）采取其他对维护科迪乳业

权益有利的行动以消除同业竞争。 如因本公

司未履行在本承诺函中所作的承诺给科迪乳

业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赔偿科迪乳业的实际

损失。 本承诺持续有效，直至本公司不再是科

迪乳业的控股股东为止。 ”

2012

年05

月26

日

长期

正常履

行中

实际控制人张

清海、许秀云

夫妇

2012�年5�月26�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清海、许

秀云夫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的

承诺函》，向公司作出如下承诺：“截至本承诺

函出具之日，本人没有投资或控制其他对科迪

乳业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企业，本人也未从

事任何在商业上对科迪乳业构成直接或间接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本人承诺自身不会、并保证不从事与科迪乳业

生产经营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资，今后不会

新设或收购从事与科迪乳业有相同或类似业

务的公司或经营实体，不在中国境内或境外成

立、经营、发展或协助成立、经营、发展任何与

科迪乳业业务直接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企业、

项目或其他任何活动，以避免对科迪乳业的生

产经营构成新的、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

争。 如科迪乳业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

围，本人承诺将不与科迪乳业拓展后的产品或

业务相竞争；若出现可能与科迪乳业拓展后的

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的情形，本人按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方式退出与科迪乳业的竞争：（1）停

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2）

停止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3）将相竞争的资产或业务以合法方式置入

科迪乳业；（4）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

的第三方；（5）采取其他对维护科迪乳业权益

有利的行动以消除同业竞争。 如因本人未履

行在本承诺函中所作的承诺给科迪乳业造成

损失的，本人将赔偿科迪乳业的实际损失。 本

承诺持续有效，直至本人不再是科迪乳业的实

际控制人为止。 ”

2012

年05

月26

日

长期

正常履

行中

科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5月26日，公司控股股东科迪集团出具

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及不占用公司资金的承

诺函》，向公司作出如下承诺：“截至本承诺函

出具之日，除招股书中已披露的情形外，本公

司及本公司投资或控制的企业与科迪乳业不

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或资金来往情况。 本公司

及本公司投资或控制的企业将尽量避免与科

迪乳业发生任何形式的关联交易或资金往来；

如确实无法避免，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按照通常的商业准则确

定公允的交易价格及其他交易条件，并严格履

行相关批准手续。 本公司承诺不再从科迪乳

业借用资金，承诺不利用科迪乳业控股股东地

位直接或间接占用科迪乳业资金或其他资产，

不损害科迪乳业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如出现

因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科迪乳

业及其他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本公司愿意承

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

给科迪乳业造成的实际损失” 。

2012

年05

月26

日

长期

正常履

行中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张

清海、许秀云

夫妇

2012年5月26日，公司实际控制人

张清海、许秀云夫妇出具了《关于

规范关联交易及不占用公司资金

的承诺函》，向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除科迪

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外，本人未投

资或控制任何其他企业。 除招股

书中已经披露的情形外，本人控制

的企业与科迪乳业不存在其他关

联交易或资金来往情况。 本人及

本人近亲属控制的企业将尽量避

免、减少与科迪乳业发生关联交易

或资金往来；如确实无法避免，本

人及本人近亲属控制的企业将严

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规定，按照通常的商业准

则确定公允的交易价格及其他交

易条件，并严格履行相关批准手

续。 本人承诺不利用实际控制人

地位直接或间接占用科迪乳业资

金或其他资产，不损害科迪乳业及

其他股东的利益。 如出现因本人

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科迪

乳业或其他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

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

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科迪乳

业造成的实际损失” 。

2012年05月26日 长期

正常履

行中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河南省农业

综合开发公

司

2012年5月26日，公司股东河南农开出具了《关

于规范关联交易及不占用公司资金的承诺函》，

向公司作出如下承诺：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本公司及本公司投资或控制的企业与科迪乳业

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交易或资金往来情

况。 本公司及本公司投资或控制的企业将尽量

避免与科迪乳业发生任何形式的关联交易或资

金往来；如确实无法避免，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按照通常的商业准则确

定公允的交易价格及其他交易条件，并严格履行

相关批准手续。 本公司承诺不利用科迪乳业股

东地位直接或间接占用科迪乳业资金或其他资

产，不损害科迪乳业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如出现

因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科迪乳业

及其他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本公司愿意承担由

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科迪

乳业造成的实际损失。

2012年

05月26

日

长期

正常履

行中

实际控制人

张清海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一张清海承诺：在其

股份锁定期满后的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

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25%；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

票数量占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50%。

2015年

06月30

日

长期

正常履

行中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10.00% 至 1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8,501.68 至 10,390.94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9,446.3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原因说明：

1、科迪饮用天然水项目投产，折旧等增加较大；

2、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较多；

3、由于现有产能已经满负荷，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4、年产20万吨液态奶募投项目即将建成投产，将为公司未

来经营业绩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2770

证券简称：科迪乳业 公告编号：

2015-030

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3日以书面传真、邮件

方式及专人送达发出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上午9时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由公司董事长张清海主持，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书面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议案》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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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3日以书面传真、邮件

方式及专人送达发出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5名，实际参加监事5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国丰主持，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讯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公告。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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